附件：
阜阳师范大学课程表调整申请表
（        ——       学年度第    学期）
	课程名称
	
	上课时间
上课地点
	星期   第      节，        教室

	开课班级
	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级        班

	教师姓名
	

	性别
	
	所在学院
	

	调整事由
	






	调整方案
	1．调整时间地点为： 星期     第       节，         教室。 

	
	2．调整任课教师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老师。 

	
	3．与其他课程对调：调整至星期    第      节，       教室，并已征得对调课程任课教师          同意。

	
	4．其它调整形式： 

	审批意见
	教研室主任       

    


（签名）
 年   月  日
	教学院长




（签名）
  年  月  日
	教务处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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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签名）
  年  月  日
	教学运行科
（备案）：




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
1.本表须由课程承担单位申请办理，仅在有特殊客观原因确需调整课程表时填报。
2.本表所填调课事由应客观翔实，调整方案科学合理，审批意见明确齐全。
3.本表需一式三份，教学运行科、教师所在学院、教师本人各一份；公共课程和跨学院课程，班级所在学院另需一份。

